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1122 2023 年 5 月 1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3-032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或“公司”）股东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以下简称“First Base”） 持有公司股份 11,947.0011 万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即
2,272,085,706 股）的 5.26%。

● 本次质押后，First Base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9,453.26 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9.13%，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数的 4.16%。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
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 First Base 函告， 获悉 First Base 将其持有的明阳智能 3,000 万股质押给招

银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国际”）。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First Base 股份
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 次 质 押
股数
（万股）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 权

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First Base 否 3,000.00 否 是 2023.5.9 2024.1.19 招 银
国际 25.11% 1.32%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3,000.00 25.11% 1.32%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原共同控股股东 First Base、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博惠蕴成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惠蕴成”）、Keycorp Limited（以下简称“Keycorp”）和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以下简称“Wiser Tyson”）将其所持有的合计 375,666,412 股，占公司
总股本 16.53%的股份代表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共同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能投集团”）,该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能投集团成为公司唯一控股股东。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
托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22）、《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公告日，股东 First Base、中山瑞信、博惠蕴成、能投集团、Keycorp、First Base 和 Wiser Tyson

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万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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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万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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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万股 ）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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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First
Base 11,947.0011 5.26% 6,453.2600 9,453.2600 79.13% 4.16% - - - -

中 山 瑞
信 1,780.3587 0.78% 700.0000 700.0000 39.32% 0.31% - - - -

博 惠 蕴
成 3,664.7003 1.61% 440.0000 440.0000 12.01% 0.19% - - - -

能 投 集
团 20,005.1612 8.80% 14,066.6667 14,066.6667 70.32% 6.19% 11,966.6667 - 2,826.2327 250.0000

Keycorp 4,468.3336 1.97% 2,400.0000 2,400.0000 53.71% 1.06% - - - -

Wiser
Tyson 15,706.2475 6.91% - - - - - - - -

合计 57,571.8024 25.34% 24,059.9267 27,059.9267 47.00% 11.91% 11,966.6667 2,826.2327 250.0000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
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股权质押若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882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2023-018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至 5 月 17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 sid@kingmed.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及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
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 5月 18日上午 10:00-11:30举行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及 2023 年

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及独立董事。（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

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至 5 月 17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 sid@kingmed.com.cn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29196326
电子邮箱：sid@kingmed.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23-028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合同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宁波明州一三七一城隍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三七一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诉讼事项，原一审二审判决撤销后，案
件重新审理，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 02 民初 1079 号民事判决已就部分争议
焦点先行判决，一三七一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一三七一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已立案审查，2021 年 12 月 30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一三七
一公司的再审申请。 2021 年 12 月 21 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其他争议焦点作出
（2021）浙 02 民初 1079 号之一民事判决，公司不服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2 年
7 月 28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浙民终 322 号民事判决，后公司不服判决向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已立案审查，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浙民
申 544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公司再审申请。

● 公司为原告、反诉被告、被上诉人、上诉人、被申请人、申请人。
一、 公司房屋租赁事项的主要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与一三七一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公司将拥有的位于

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 195 号（证载面积 18,260.40 平方米，其中公司已经出租给浙江金拱门食品有
限公司（原浙江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的面积除外）的城隍庙商城地块等房产出租给一三七一
公司，租期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与一三七一公司签
订了《员工借用协议》。2016 年 2 月 16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租期延长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
上述合同、协议签订后，一三七一公司开始承租支付租金。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按照房屋现状
向一三七一公司交付房产。 一三七一公司开始对租赁房产进行装修工程，直至 2018 年 5 月 1 日开
业。 租期内，一三七一公司出现逾期不付租金及员工工资，且未按期提供后续银行保函，公司催要
无果。 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向一三七一公司发出《催告函》，但其收到函件后未作出任何实质性
的补救措施。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按合同约定向一三七一公司发出《解除函》，一三七一公司依
然未向公司赔偿损失，拒绝归还房屋。

二、 诉讼案件情况
鉴于一三七一公司上述严重违约行为，公司多次与其协商谈判无果，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

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 年 12 月 4 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就上述诉讼案件出
具受理案件通知书。后一三七一公司（反诉原告、原审被告）向法院提交《民事反诉状》，法院合并审
理，并向公司（反诉被告）出具《应诉通知书》。 2019 年 10 月 10 日，公司收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
院出具的（2018）浙 0203 民初 16303 号《民事判决书》，一三七一公司不服一审民事判决，提起上
诉。 2020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 02 民终 5113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2020 年 6 月 10 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执行立案。 2020 年 9 月 16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及
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案号（2020）浙民申 3197 号，再审申请人一三七一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已立案审查。

2021 年 2 月 23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浙民申 3197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一、指令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浙 02 民再 17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一、撤销本院（2019）浙 02 民终 5113 号民事判决及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 0203 民
初 16303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由本院按照一审程序审理。 本裁定系终审裁定。

2021 年 7 月 19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浙 02 民初 1079 号《民
事判决书》，对部分争议焦点先行判决如下：一、确认公司与一三七一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及《员工借用协议》、《＜员工借用协议＞之补充协议》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解

除；二、一三七一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将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 195 号房产（房产证
号：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844259 号，已经出租给浙江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的面积除外）和位于宁
波市海曙区县学街 22 号＜1-47＞＜1-49＞＜2-33＞-＜2-36＞房产（房产证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843685 号）返还给公司；三、驳回一三七一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员工借用协议》、《＜员工借用协
议＞之补充协议》无效的反诉请求。 一三七一公司不服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上诉。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 12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一三七一公司仍不服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1 年 12 月 30 日，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2021）浙民申 5395 号再审案件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一三七一公司的再审申
请。

此外，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 02 民初 1079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一三七一公司未在法定履行期内履行房产返还义务，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 年 11
月法院已依法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公司。

2021 年 12 月 21 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的其他争议焦点作出（2021）浙 02 民
初 1079 号之一民事判决。 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因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
浙 02 民初 1079 号之一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2 年 4 月 18 日，公司收到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案件受理通知书》。2022 年 7 月 28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
浙民终 322 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2 民初 1079 号
之一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一三七一公司应支付公司房屋占有使用费 15,853,755.6 元、麒麟百货的
赔偿款 18,439.50 元、水电费欠款 829,396.29 元，合计 16,701,591.39 元；二、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2021）浙 02 民初 1079 号之一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公司应返还一三七一公司职工薪酬
409,831.24 元、应支付加固费用 8,778,526 元，合计 9,188,357.24 元；上述判决一、二项相抵扣后，一
三七一公司尚应支付公司 7,513,234.15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驳回公司的其
余上诉请求；四、驳回一三七一公司的其余上诉请求。

公司因不服（2022）浙民终 322 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已立案审
查。

公司与一三七一公司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况以及诉讼情况，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4-042、
2014 -043、2014 -044、2014 -045、2014 -047、2015 -004、2015 -030、2016 -004、2016 -005、2018 -066、
2019 -038、2019 -056、2019 -067、2020 -035、2020 -056、2021 -011、2021 -027、2021 -039、2021 -054、
2021-056、2021-063、2021-068、2022-031、2022-043、2023-001。

三、 诉讼案件的进展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浙民申 544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公司

再审申请。
关于本案审查要点一： 一三七一公司是否应返还公司支付给其的 2015 年 1-8 月涉案商城的

经营收益 5,136,371.91 元，法院认为双方对于 2015 年 1-4 月免租期间涉案商城的收支由一三七一
公司负责已达成合意，是否免租与是否由一三七一公司获得经营收益并无必然关联；且并未约定
一三七一公司提供保函系收取涉案商城经营收益的前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一三七一公司
对公司延期交房负有责任。 审查要点二：二审法院确定的一三七一公司应支付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金额是否合理，法院认为，一三七一公司既不构成根本违约，上述损失亦非其单方原因所致，故不
应全由一三七一公司承担；二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解除原因、一三七一公司的投入和收益、双方违
约情形等因素， 酌情确定由一三七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房屋占有使用费的 40%即
19,018,755.6 元并无不当。 审查要点三：公司是否应承担租赁房屋的加固费用，法院认为虽然房屋
加固系一三七一公司出于自身经营需要而实施的行为，但客观上也提高了涉案房屋的承载力和抗
震性能，有益于公司，在一三七一公司不构成根本违约，而公司诉请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况
下，一、二审法院认定加固费用扣除涉及麦当劳餐厅部分后由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四、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裁定驳回公司再审申请，（2022）浙民终 322 号民事判决已生效，后续

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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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研究合作与开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Aligos Therapeutics, Inc.（以下简称

“Aligos”）经友好协商，拟签署一项利用核酸技术治疗肝炎的研究合作与开发协议，公司从 Aligos
获得在中国区域（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下同）对该核酸技
术进行开发和商业化的独家选择权。 公司将就协议项下的合作研发和技术许可向 Aligos 支付预付
款和研究合作资金共计 700 万美元，并分阶段支付基于许可技术的产品开发、上市销售里程碑费
用（最高不超过 1.09 亿美元）以及按净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的特许权使用费。

●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除预付款和研究合作资金外，本协议所涉其他金额按开发和销
售进程支付，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3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协议约定的里程碑付款、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付款金额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研究合作与开发概况
公司与 Aligos 经友好协商，就治疗肝炎的核酸技术签署研究合作与开发协议，双方将对基于

该核酸技术产生的寡核苷酸化合物（以下简称“合作化合物”）进行合作研发，Aligos 授予公司在中
国区域内对该核酸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和商业化的独家选择权， 公司将就此项许可和合作研发向
Aligos 支付预付款和研究合作资金共计 700 万美元，并分阶段支付许可技术的产品开发、上市销售
里程碑费用（最高不超过 1.09 亿美元）以及按产品净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的特许权使用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企业名称：Aligos Therapeutics, Inc.
纳斯达克股票简称：ALG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Dr. Lawrence M. Blatt
成立时间：2018 年 2 月 5 日
地址：1 Corporate Drive, 2nd Floor, South San Francisco, CA 94080, U.S.A.
主营业务：开发新疗法以解决病毒感染领域和肝脏疾病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Aligos 是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制药公司，依托其自有的寡核苷酸和小分子平台，专

注于开发包括慢性乙型肝炎（CHB）、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和冠状病毒（例如 SARS-CoV-2
和相关感染领域）等肝脏疾病和病毒感染领域的新疗法。 Aligos 的管理团队由一群高度协作、文化
多元化的高管组成，拥有数十年的药物发现和开发经验。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Aligos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Aligos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业务往来。

三、协议主要条款
1、研究合作与开发
公司与 Aligos 将对基于治疗肝炎的核酸技术产生的寡核苷酸化合物进行合作研发： 公司在中

国区域对合作化合物进行相关临床前研究并承担相关费用，Aligos 按照约定予以支持和配合，公司
有权选择对其进行继续开发或商业化（包括临床试验、药物注册及上市销售）。 该技术目前处于早
期研究阶段，在中国区域尚未开展临床试验，双方在协议签署后将根据约定开展研究工作，在此基
础上申请在中国区域开展临床研究，公司将根据各阶段临床研究结果决定是否开展下一阶段临床
研究工作。

2、管理
双方将成立联合指导委员会，对许可技术在中国区域目标领域内的开发、制造、供应和商业化

等相关事项进行监督、审查和协调。
3、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应向 Aligos 支付预付款和研究合作资金共计 700 万美元（不可抵扣、不可

退还）。 后续公司将根据许可技术的产品开发及上市销售分阶段向 Aligos 支付相应的开发、销售里
程碑费用（需满足一定的支付条件，最高支付不超过 1.09 亿美元），以及按产品净销售额的一定比
例计算的特许权使用费。

4、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5、协议终止
除非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公司提前 90 天单方通知终止，或因一方重大违约、破产而由另一

方终止，否则协议将一直有效。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致力于成为以细胞因子药物为基础的系统性免疫解决方案引领者，积极寻求在慢性乙型

肝炎临床治愈取得突破，本次与 Aligos 在肝炎治疗领域开展研究合作与开发，有利于充分发挥双
方优势，进一步拓展公司在乙肝治疗领域的研发管线布局，为临床治愈提供更多治疗选择，助力公
司深耕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除预付款和研究合作资金外，本协议所涉其他金额将按开发和销售进程支付，预计不会对公
司 2023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根据该项目的研发进展及结果确定。

五、风险提示
该核酸技术目前在中国区域尚未开展临床研究，药品从前期研究、临床试验到获批上市的环

节多、周期长，容易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能否研发成功并上市存在不确定性，协议约
定的里程碑付款、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因此最终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的研发与商业开发。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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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3 年 5 月 9 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93.30 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本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 本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完成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登记情
况如下：

（一）预留授予日：2023 年 4 月 26 日
（二）预留授予价格：13.97 元/股（调整后）
（三）股票来源：公司定向增发的 A 股普通股。
（四）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及权益数量：

职务 获授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
预留授 予 限 制 性 股 票 总
数的比例

占本激 励 计 划 预 留 授 予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203 人） 93.30 100% 0.18%

注：1、上表中限制性股票数量为经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的数量；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五）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董事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鉴于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实施了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

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0,229,01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股转增 0.30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0,057,253.00 元，转增 120,068,704 股，本次分配后
总股本为 520,297,716 股。 故董事会根据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本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若公司发生派息、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将根据本激励计划予以相应调整，
调整方法为：P=（P0-V）÷（1＋n）=（18.41-0.25）÷（1+0.3）=13.97 元/股，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
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的股票数量）；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Q=Q0×（1＋n）=80×（1＋0.3）=104 万股，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数量。

本次实际授予人数为 203 人，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为 93.30 万股，预留部分其余 10.70 万股限
制性股票取消作废。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授予相关事项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一致，不存在差异。

二、本激励计划有效期、限售期与解除限售安排
（一）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二）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

起 12 个月、24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
保或偿还债务。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限售期满
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
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 预留部分在 2022 年三季报披露后授出，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

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授予的限 制性 股票第 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授予的限 制性 股票第 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
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
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关权益不得
递延至下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
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云南神农农业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1600001 号），截至 2022 年 4 月 17 日，公司已收到
203 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缴纳的 933,000 股限制性股票出资款 13,034,010.00 元， 其中计入股本
933,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12,101,010.00 元。截至 2023 年 5 月 9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
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5,237,516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25,237,516 元。

四、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 93.30 万股，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完成股份登记。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93.30 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8,217,757 +933,000 459,150,757
无限售条件股份 66,086,759 0 66,086,759
股份总数 524,304,516 +933,000 525,237,516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公司此次因授予权益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
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
费用（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93.30 936.73 478.32 383.67 74.74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
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

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
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
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3-044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预挂牌整体打包转让公司
所持三个煤矿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云南省产权交易所预挂牌转让所持师宗

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一煤矿）、师宗县大舍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舍煤
矿）和师宗县瓦鲁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瓦鲁煤矿）100%股权及公司对五一煤矿、大舍煤矿、瓦
鲁煤矿（以下统称三个煤矿）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的债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 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支付方式等交易主要
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

● 由于交易对方、交易方案等相关事项均未确定，本次股权能否转让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公司将在正式挂牌转让前，根据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为盘活公司资产，提升公司资产质量与回报水平，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整体打包转让公司所

持五一煤矿、大舍煤矿、瓦鲁煤矿 100%股权及三个煤矿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的债权。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在正式挂牌转让前，本次股权及相关债权转让项目将在云南

省产权交易所进行预挂牌。 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支
付方式等交易主要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拟公开预挂牌整体打包转让标的：公司所持五一煤矿 100%股权及截止正式挂牌前一

日相关债权、 公司所持大舍煤矿 100%股权及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相关债权、 公司所持瓦鲁煤矿
100%股权及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相关债权。

①交易标的：公司所持五一煤矿 100%股权及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相关债权
公司名称：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煤矿始建于 1979 年 5 月，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2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1912.45 万元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销售
②交易标的：公司所持大舍煤矿 100%股权及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相关债权
公司名称：师宗县大舍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煤矿始建于 1976 年 2 月，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3 月 5 日
注册资本：3021.75 万元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销售，洗精煤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③交易标的：公司所持瓦鲁煤矿 100%股权及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相关债权
公司名称：师宗县瓦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煤矿始建于 1987 年 9 月，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2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3861.64 万元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三个煤矿均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分别持有 100%股权。
3、经营状况：三个煤矿于 2020 年 3 月 7 日停产停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井下通风排水、地面

值班值守及安全“六大系统”维护等工作均正常开展。
2020 年 9 月，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治煤炭行业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通知》（云政办发

〔2020〕9 号）《曲靖市五个县（市、区）整治煤炭行业煤矿清单承诺书》《师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师宗县煤矿整治重组方案的通知》（师政办发〔2020〕34 号）等文件精神，三个煤矿按照“先整
合重组后改造升级”的原则进行整治，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2020 年 9 月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三个煤
矿以五一煤矿为主体进行吸收合并，具体内容详见公告“2020-044、045、047”；于 2021 年 2 月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同意公司实施新项目“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公
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终止“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并将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2022-073、074”。 鉴于云南省煤炭产
业矿证管理政策调整原因，三个煤矿的吸收合并及整合后五一煤矿的升级改造未能完成，三个煤
矿自 2020 年 3 月起一直处于停产停建状态。

2022 年 10 月，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相关煤矿企业召开了《整合重组煤矿采矿权出让登记专

题会》，要求五一煤矿签订了《关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智能审批系统待办煤矿采矿权告知承诺书》，
明确“容缺办理”政策不再继续适用，给予煤矿两年的时间补齐“经评审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开发
利用方案评审意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及评审意见备案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
批复”四大要件后再予办理五一煤矿扩大矿区范围采矿许可证。

根据云南省煤炭产业政策及师宗县矿区规划，煤矿必须先整合重组后改造升级，才能继续经
营，否则将存在关停的风险，鉴于煤矿前期停产停建时间长，后期升级改造成本高，营运投资大、回
收期长，加之煤矿补齐四大要件耗时较长，无法预计扩大矿区范围采矿许可证取得时间，为盘活公
司资产，剥离不具备优势的低效资产，提升公司资产质量与回报水平，公司拟通过云南省产权交易
所公开挂牌整体打包转让公司所持三个煤矿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挂牌后能否交易成功尚存在
不确定性。

现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 本次整体打包转让公司所持三个煤矿 100%股权及相关债
权项目正式挂牌转让前需在云南省产权交易所进行预挂牌。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五一煤矿

资产总额 17,580.00 17,677.45
负债总额 5,723.68 11,034.07
净资产 11,856.32 6,643.37
营业收入 25.41 139.91
净利润 -828.55 -5,194.20

大舍煤矿

资产总额 8,967.91 8,311.69
负债总额 11,068.85 10,435.62
净资产 -2,100.93 -2,123.93
营业收入 26.43 0.00
净利润 -399.53 -23.00

瓦鲁煤矿

资产总额 17,010.57 16,680.47
负债总额 3,969.50 3,555.53
净资产 13,041.07 13,124.94
营业收入 23.99 0.00
净利润 -202.54 83.87

注：2022 年 4 月五一煤矿完成了吸收合并瓦鲁煤矿、大舍煤矿的账务处理，瓦鲁煤矿、大舍煤
矿不再作为独立核算主体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目前，大舍煤矿、瓦鲁煤矿的工商注销程序尚未完
成。 上表“2022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是在 2022 年年报审计的基础上，根据“分别挂牌，整体打包转
让”方式的需求，将吸收合并主体五一煤矿数据分解为三个煤矿各自的数据填列。

5、其他情况说明：三个煤矿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股权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预挂牌事项不影响五一煤
矿采矿许可证的办理。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后续安排
本次拟公开预挂牌整体打包转让的公司所持三个煤矿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按“师宗县五一

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师宗县大舍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师宗县瓦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三个项目分别预挂牌，但摘牌条件限制为三
个项目必须一起摘牌，即整体打包转让。

本次拟预挂牌整体打包转让公司所持五一煤矿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公司所持大舍煤矿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公司所持瓦鲁煤矿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仅为信息预披露，目的在于征寻
意向受让方，不构成交易行为，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支付方式等交易主要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 正
式挂牌时，三个煤矿 100%股权转让底价将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经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债权转让底价将以公司对三个煤矿截止正式挂牌前一日的债权账面价值确定。

本次三个煤矿股权及债权整体打包转让事项相关审计和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在正式
挂牌转让前，根据标的的审计及评估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事项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能够有效的盘活公司资产，剥离公司不具备

优势的低效资产，实现资金回流，提高管理效能，提升公司资产质量与回报水平，有效控制管理风
险和经营风险。 交易如能顺利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三个煤矿股权。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挂牌事项仅为信息预披露，由于交易对方、交易方案等相关事项均未确定，本次股

权能否转让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150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3-015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10 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17 2023/5/18 2023/5/18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 4 月 27 日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2,437,585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243,758.50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17 2023/5/18 2023/5/1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王亚龙、西安麒麟投资有限公司、共青城麒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青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持股期间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
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
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其
取得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
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0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8338844-6050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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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所在地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08,856,9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8.87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生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10 人，董事马连明先生和郑柏山先生、独立董事赵璇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7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6,557,210 99.7720 1,741,700 0.1726 558,027 0.0554

2、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6,510,710 99.7674 1,788,200 0.1772 558,027 0.0554

3、 议案名称：《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6,557,210 99.7720 1,741,700 0.1726 558,027 0.0554

4、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6,510,710 99.7674 1,788,200 0.1772 558,027 0.0554

5、 议案名称：《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7,112,637 99.8271 1,744,200 0.1728 1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及监事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7、 议案名称：《2023 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8、 议案名称：《2023 年度筹融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11、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06,515,810 99.7679 1,783,100 0.1767 558,027 0.0554
12、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98,283,582 98.9519 1,781,200 0.1765 8,792,155 0.8716
13、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87,455,159 98.0444 1,744,200 1.9553 100 0.0003

6 《关于在公司领薪的 董事及
监事考核情况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9 《关于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10 《关于 2023 年度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11 《关于聘请 2023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86,858,332 97.3754 1,783,100 1.9990 558,027 0.6256

12 《关于聘请 2023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8,626,104 88.1463 1,781,200 1.9968 8,792,155 9.8569

13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13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

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共计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919,657,478 股，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柳、肖芳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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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日，监事周健先生持有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股份 70,264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5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监事周健先生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7,5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0.0039%。 本次减持计划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在窗口期以
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期间内不减持股份。本次减持价格视市场
情况确定。 若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
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另外，周健先生系公司监事，根据规定，每年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周健 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 70,264 0.0156% 其他方式取得 ：70,264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 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周健 不 超 过 ：
17,500 股

不 超 过 ：
0.0039%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17,500 股

2023/6/1 ～
2023/12/1

按 市 场 价
格

股 权 激 励 获
得

个 人 资 金 需
要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监事、自然人股东周健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所作出的减持。 在减持期间

内，周健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
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以上仅为公司监事、自然人股东周健先生本人减持意向，不代表实际减持结果，实际减持情况

请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减持进展情况公告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股东将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